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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本文件由广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并负责

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文件由广东省土地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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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文化设施建设用地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化设施的基本规定、图书与展览设施建设用地指标和文化活动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广东省省域范围内文化设施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

广东省文化设施规划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建标〔2008〕74号 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

建标108-2008 公共图书馆馆建设标准

JGJ 66-2015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建标101-2007 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

建标193-2018 公共美术馆建设标准

建标〔2008〕128号 文化馆建设用地指标

建标〔2010〕136号 文化馆建设标准

GB/T32939-2016 文化馆服务标准

建标160-2012 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图书与展览设施 Books and exhibition facilities

指为公众提供书籍阅读、借阅、展览参观、学习和文化体验等服务的场所，包括图书馆、博物馆、

科技馆、美术馆等。

3.2 文化活动设施 Cultural activity facilities

指为公众提供文化体验、教育、娱乐和社交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包括文化馆、青少年宫、乡镇综合

文化站、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

4 基本规定

4.1 文化设施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可分为图书与展览设施、文

化活动设施两大类。

4.2 文化设施用地停车场包括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停车场，非机动车停车按每百平方米建筑面积 2个车

位配备。机动车停车应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及社会停车设施，地面停车场地面积应控制在建设用地总面积

的 8%以内。设施周边有公共停车设施的，可适当降低用地内部停车比例。

4.3 位于旧城或原地改、扩建的文化设施，应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和设施，用地确实困难的，可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提高建筑密度、容积率，节约用地。用地较为紧张时，不同类型文化设施可考虑合并布置，

也可与城市广场、公共绿地或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综合设置。

4.4 文化设施宜与商业、公园绿地等用地功能兼容及复合建设；倡导“多馆合一”的集约建设、综合利

用模式，通过综合文化馆统筹各类相关功能。注重长效运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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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文化设施用地绿地率宜控制在 35~40%之间，老城区用地紧张、确实不具备条件的，可根据实际

情况适当降低。

4.6 省内超大、特大城市在规划建设文化馆等大型文化设施时应考虑“平急两用”要求，遇到重大突发

公共事件可按需调度启用。

5 图书与展览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5.1 图书与展览设施指为公众提供书籍阅读、借阅、展览参观、学习和文化体验等服务的场所，包括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等。

5.2 公共图书馆应根据服务人口形成大中小型馆三级配置，构成总分馆制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并宜符

合表 1规定：

表 1 公共图书馆体系设置要求

服务人口（万人） 设置原则

≥150 设置大、中、小三级服务体系。其中设置大型馆 1～2处，但不得超过 2处；服务人口达到

400万时，宜分 2处设置。每 50万人口设置 1处中型馆。每 20万人口设置 1处小型馆

20~150 设置中、小两级服务体系。其中设置中型馆 1处；每 20万人口设置 1处小型馆

5~20 设置 1处小型馆

5.3 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分级 服务人口（万人）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用地面积（hm²）

小型图书馆

5 ≥0.8 25~40 0.12~0.15
10 ≥0.9 25~40 0.20~0.25
15 ≥0.9 25~40 0.30~0.40
20 ≥0.9 25~40 0.40~0.50

中型图书馆

30 ≥1.0 25~40 0.45~0.55
40 ≥1.0 25~40 0.55~0.65
50 ≥1.0 25~40 0.65~0.75
60 ≥1.1 25~40 0.70~0.80
70 ≥1.1 25~40 0.80~0.90
80 ≥1.1 25~40 0.85~1.00
90 ≥1.2 25~40 0.90~1.05
100 ≥1.2 25~40 0.95~1.10
120 ≥1.2 25~40 1.00~1.30

大型图书馆

150 ≥1.2 30~40 1.10~1.70
200 ≥1.2 30~40 1.40~2.20
300 ≥1.3 30~40 2.00~3.00
400 ≥1.4 30~40 2.70~3.80
500 ≥1.5 30~40 3.50~4.70
800 ≥1.5 30~40 4.60~6.90
1000 ≥1.5 30~40 5.20~8.00

注1：表中服务人口指公共图书馆所在城市或服务片区内的规划常住人口。

注2：表中用地面积为单个小中型馆建设用地面积。

5.4 城市应根据文化资源条件和人口规模规划建设相应规模的博物馆，其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

制指标宜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博物馆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

分级 城市人口（万人） 用地面积（hm²） 建筑面积（㎡）

特大型 500以上 3.00~12.00 ＞50000
大型 300~500 2.00~5.00 20001~50000
大中型 100~300 1.00~2.00 1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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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 50~100 0.80~1.50 5001~10000
小型 50以下 0.50~1.00 ≤5000

5.5 城市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规划建设相应规模的科技馆，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至少

设置 1处科技馆，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不宜设置科技馆，其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宜符合

表 4的规定：

表 4 科技馆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

分级 城市人口（万人） 用地面积（hm²） 建筑面积（㎡）

特大型 500以上 5.60~12.00 ＞30000
大型 300~500 2.80~5.60 15000~30000
中型 100~300 1.10~2.80 8000~15000
小型 50~100 0.70~1.10 ≤8000

5.6 城市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规划建设相应规模的公共美术馆，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

设置 1处公共美术馆；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不宜设置公共美术馆。公共美术馆建筑面积按国家有关标

准执行，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宜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公共美术馆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

分级 城市人口（万人） 用地面积（hm²）
特大型 500~1000 2.64~4.20
大型 300~500 1.80~2.64

大中型 100~300 0.65~1.80
中型 50~100 0.38~0.65
小型 20~50 0.18~0.38

6 文化活动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6.1 文化活动设施指为公众提供文化体验、教育、娱乐和社交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包括文化馆、青少

年宫、乡镇综合文化站等。

6.2 城市应根据服务人口规模分级设置相应规模的文化馆，每座城市应设置 1处市级文化馆，每个市

辖区应设置至少 1处区级文化馆，市级文化馆所在的市辖区在设置区级文化馆时应注意适当控制建设规

模和服务半径，其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宜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6 文化馆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

分级 服务人口（万人） 用地面积（hm²） 建设用地中的室外

活动场地（m²） 服务半径（km）

特大型 500以上 ≥1.20 ≥3600 20.0

大型
I类 300~500 0.60~1.00 ≥1200 15.0
II类 100~300 0.50~0.80 ≥1000 10.0

中型 50~100 0.35~0.60 ≥700 6.0

小型
I类 20~50 0.25~0.45 ≥500 4.0
II类 20以下 0.08~0.25 ≥200 2.5

注：用地面积包含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6.3 城市应根据服务人口规模分级设置相应规模的青少年宫，每座城市应设置 1处市级青少年宫，每

个市辖区宜设置 1处区级青少年宫，市级青少年宫所在的市辖区不宜再设置区级青少年宫，其单项建设

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宜符合表 7的规定：

表 7 青少年宫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

分级 服务人口（万人） 用地面积（hm²） 建设用地中的室外

活动场地（m²） 服务半径（km）

特大型 500以上 ≥1.20 ≥36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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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I类 300~500 0.80~2.00 ≥2400 15.0
II类 100~300 0.40~1.30 ≥1200 10.0

中型 50~100 0.25~0.60 ≥750 6.0

小型
I类 20~50 0.15~0.50 ≥450 4.0
II类 20以下 0.06~0.25 ≥180 2.5

注：用地面积包含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6.4 乡镇综合文化站不宜大拆大建，可考虑与其他公共设施合并建设，建筑面积不低于 500m²，:容积

率控制在 0.3~1.0。街道综合文化站和其他文化站的建设可参照本建设标准执行。其单项建设用地规模

分类与控制指标宜符合表 8的规定：

表 8 乡镇综合文化站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

分级 服务人口（万人） 建筑面积（m²） 用地面积（m²）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m²）
大型 5~10 ≥1500 1400~2500 600~1200
中型 3~5 ≥800 1000~1600 600~1000
小型 1~3 ≥500 600~1200 600~800

6.5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配置标准宜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9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配置标准

设施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用地面积（平方米） 设置必要性 设置方式 配置要求

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

心

200 800-1000 宜设
宜独立占

地

1.室内面积不少于 200 平方米；

2.室外面积：珠三角地区文体广场

面积达到 800 平方米，粤东西北地

区文体广场面积达到 6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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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团体标准

广东省文化设施建设用地标准

T/XXXXXXX—XXXX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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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说明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本标准不作为评价现状文化设施建设条件是否达标的依据，

现状文化设施可参照本标准，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改善场地环境。

广东省内各地市可在本标准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需求，补充、细化各类文化设施项目建设用地指

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说明了制定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文件编制参照了国家、省相关建设标准和政策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图书与展览设施

公共图书馆：指由各级人民政府投资兴办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是具有文献信息资源的收集、

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和服务等功能的公益性文化与社会教育设施。该定义来自《公共图书馆建设用

地指标》（建标〔2008〕74号）第12条。

博物馆：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该定义来自《博物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659号令）

第二条。

科技馆：政府和社会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和活动的公益性基础设施。该定义来自《科学技术馆建

设标准》（建标101-2007）第四条。

公共美术馆：公共美术馆是政府投资为主，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展览、收藏、研究及公共教育和

服务功能,向公众开放的公益性公共文化设施。该定义来自《公共美术馆建设标准》（建标193-2018）
第四条。

3.2 文化活动设施

文化馆：县和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设立的，以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文化艺术教育培训和基层群

众文化辅导为主要职能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是广大群众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重要场所。该定义来自

《文化馆服务标准》（GB/T 32939-2016）第3.1条。

青少年宫：各级共青团组织所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性质类的青少年宫，包

括青少年宫、少年宫、青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年之家、青少年活动营地等青少年校外活动专属场

所。该定义来自《青少年宫管理工作条例》第三条。

乡镇综合文化站：是指由县级或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其基本职能是社会服务、指

导基层和协助管理农村文化市场。该定义来自《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令

第48号）第三条。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参考了《广东省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质增效标准指引》，

是村组层级的主要文化设施。

4 基本规定

4.1 说明了文化设施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可分为图书与展览设

施、文化活动设施两大类。

4.2 说明了文化设施用地的停车设施配备要求。

4.3 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背景下,文化设施功能也趋于复合化及高效化。通过对本省文化设施的案例研

究，主城区现状文化设施容积率较高，主城区外较低；改扩建的主城区文化设施其容积率可达到 3~4。
各类文化设施设计方案中，主要采取利用地下空间设置停车场(库)适度提高建筑高度和容积率等方式来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扩建文化设施项目也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和设施进行建设,尽量不新增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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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提倡文化设施与其他用地复合利用，尽量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4.5 说明了文化设施用地绿地率宜保持在 35%～40%之间，如用地实在紧张，地方可视自身情况适当

降低绿地率。

4.6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省内超大、特大城市在规划建设文化馆等大型文化设施时应考虑“平急两

用”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转换为应急隔离、临时安置、物资保障、医疗救治等用途的场所。旨

在提升城市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在危机时刻能够快速有效地响应社会需求。

5 图书与展览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5.1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图书与展览设施指为公众提供书籍

阅读、借阅、展览参观、学习和文化体验等服务的场所，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等。

5.2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规划设置的要求。

《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2008年）确定了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构建由大、中、小型馆全

覆盖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本标准继续沿用2008年所确定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度，根据服务人口及

服务半径统筹布局：

1.聚居人口5万～20万的城市或地区，宜设置相应规模的小型馆，包括小城市、远离中心城区的边

缘独立组团、大型居住区、县城关镇等；服务人口超过20万时，宜设置相应规模的中型馆；在人口达到

50万的城市中，除设置中型馆外，还应满足每20万服务人口设置1处小型馆的要求；服务人口达到150
万人时，除应设置相应规模的大型馆外，还应满足每50万人口设置1处中型馆，每20万服务人口设置1
处小型馆的布局要求；大型馆服务人口超过400万人、建筑规模超过50000㎡时，宜分2处设置。

2.当某个图书馆相应的服务半径内设置有更高一级的公共图书馆时，不需再建设该处公共图书馆，

以避免重复设置，达到节约用地和投资的目的。

5.3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单项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本标准沿用《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2008年）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用地控制，根据服务人口

对应的配书标准、总藏书量、千册书建筑面积标准、建筑规模和容积率等参数推算出公共图书馆单项控

制指标，并留有一定弹性空间，各地可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环境条件、用地情况等特

点，选取与服务人口规模对应的控制指标，确定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用地规模。

5.4 本条是对综合博物馆单项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近年综合博物馆建筑有大型化趋势，以隶属各行政级别的综合性博物馆建筑为例：国家级、省、直

辖市级常在50,000㎡以上；省会、部级常在20,000㎡～50,000㎡之间；省重点市则多在10,000㎡～20,000
㎡之间。《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6-2015）考虑到博物馆建筑有大型化趋势，根据我国博物馆

现状并综合各种因素，对原《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6-91）的规模分级做了修改，增大了博物馆

范围，按建筑规模将博物馆细分为五类，对其分类的修正较为合理。因此，本标准延用《博物馆建筑设

计规范》。

5.5 本条是对科技馆单项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科技馆的建筑面积指标主要根据所在城市建馆当年的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确定。《科学技术馆建设标

准》（建标101-2007）在对现有科技馆进行充分调研，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制定的《科学技术

博物馆建设标准》基础上，把科技馆建设规模按建筑面积分为四类，本标准在此基础上通过容积率折算

提出不同类型科技馆的建设用地指标。

5.6 本条是对美术馆单项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公共美术馆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来维持，本条沿用了《公共美术馆建设标准》内容，出当服务人口

小于20万时，不宜设置公共美术馆，本标准在此基础上对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提出公共美术馆设置的

强制性要求，以保障地方美术事业的发展，20～100万人口的城市则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按需建

设，20万人口以下城市不宜设置公共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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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化活动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6.1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文化活动设施指为公众提供文化体

验、教育、娱乐和社交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包括文化馆、青少年宫、乡镇综合文化站等。

6.2 本条是对文化馆规划建设相关要求。

《文化馆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08]128号）、《文化馆建设标准》（建标[2010]136号）和《文

化馆建筑设计规范（JGJ/T41—2014）》将文化馆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建筑面积达到或超过

6000m²统归类为大型馆。而随着新的城市规模五类七档划分，一些超大、特大城市建设的市文化馆、

市辖区区文化馆建筑面积可达10000m²以上，此规模与大城市、中等城市一些面积超过6000m²的文化馆

统归类于大型馆。过粗的分类难以指导在新的城市规模划分下的文化馆的建设工作。同时，伴随当代文

化生活的多元化，文化馆建筑不再是自我服务的封闭体系，它应成为人们互相交流与沟通提供媒介的公

共活动场所，呈现动态开放的社会空间。这种发展落实到文化馆建筑上主要表现在群众活动类功能空间

多元化与开放性倾向以及室外活动场地需求增加。

本标准结合集约用地原则与文化馆评估定级面积指标分档，综合文化馆现状评价与发展要求，规划

建议群众文化活动设施用房面积与室外活动场地在原来基础上提高5%～10%，并根据新的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细化了文化馆分类标准，对建设用地总面积进行指标控制。为适应对室外互动空间需求的新趋势

与文化设施建设灵活性，对室外活动场地进行底线要求。

6.3 本条是对青少年宫规划建设相关要求。

现没有针对青少年宫规划建设的专项标准文件，《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JGJ/T41—2014）》指出

青少年宫可按照此规范执行。本标准在《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JGJ/T41—2014）》基础上，综合青少

年宫和建设现状与相关法规文件，参考文化馆相应原则对青少年宫分类和单项用地指标做出规定。

6.4 本条是对乡镇综合文化站规划建设相关要求。

本条参考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建标160-2012）、《山东省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9
年），提出了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分级标准，与《广东省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准

（2017—2018年）》进行衔接，明确了对应的建筑面积、用地面积、室外活动场地面积等要求。

6.5 本条是对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相关要求。

参考《广东省行政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质增效标准指引》中明确行政村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选址要求人口相对集中、群众便利，具备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普法教育、体育健身

等功能，累计室内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并拥有一个文体广场，珠三角地区行政村文体广场面积达到

800平方米，社区文体广场面积达到600平方米；粤东西北地区行政村（社区）文体广场面积达到600平
方米。

因此本标准规定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宜达到200平方米，用地面积为800-1000平方米，宜

设且独立占地。行政村宜设置该设施且独立占地。广
东
省
土
地
学
会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图书与展览设施 Books and exhibition facilities
	3.2　文化活动设施 Cultural activity facilities

	4　基本规定
	4.1　文化设施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可分为图书与展览设施、文化活动设施两大类
	4.2　文化设施用地停车场包括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停车场，非机动车停车按每百平方米建筑面积2个车位配备。机动车停
	4.3　位于旧城或原地改、扩建的文化设施，应充分利用原有场地和设施，用地确实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建
	4.4　文化设施宜与商业、公园绿地等用地功能兼容及复合建设；倡导“多馆合一”的集约建设、综合利用模式，通过综
	4.5　文化设施用地绿地率宜控制在35~40%之间，老城区用地紧张、确实不具备条件的，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
	4.6　省内超大、特大城市在规划建设文化馆等大型文化设施时应考虑“平急两用”要求，遇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可按需

	5　图书与展览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5.1　图书与展览设施指为公众提供书籍阅读、借阅、展览参观、学习和文化体验等服务的场所，包括图书馆、博物馆、
	5.2　公共图书馆应根据服务人口形成大中小型馆三级配置，构成总分馆制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并宜符合表1规定：
	5.3　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5.4　城市应根据文化资源条件和人口规模规划建设相应规模的博物馆，其单项建设用地规模分类与控制指标宜符合表3
	5.5　城市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规划建设相应规模的科技馆，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至少设置1处科技馆
	5.6　城市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规划建设相应规模的公共美术馆，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应设置1处公共美

	6　文化活动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6.1　文化活动设施指为公众提供文化体验、教育、娱乐和社交活动的空间和场所，包括文化馆、青少年宫、乡镇综合文
	6.2　城市应根据服务人口规模分级设置相应规模的文化馆，每座城市应设置1处市级文化馆，每个市辖区应设置至少1
	6.3　城市应根据服务人口规模分级设置相应规模的青少年宫，每座城市应设置1处市级青少年宫，每个市辖区宜设置1
	6.4　乡镇综合文化站不宜大拆大建，可考虑与其他公共设施合并建设，建筑面积不低于500m²，:容积率控制在 
	6.5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配置标准宜符合表9的规定：

	参考文献
	条文说明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图书与展览设施
	3.2　文化活动设施

	4　基本规定
	4.1　说明了文化设施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可分为图书与展览设施、文化活动设施
	4.2　说明了文化设施用地的停车设施配备要求。
	4.3　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背景下,文化设施功能也趋于复合化及高效化。通过对本省文化设施的案例研究，主城区现状
	4.4　提倡文化设施与其他用地复合利用，尽量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4.5　说明了文化设施用地绿地率宜保持在35%～40%之间，如用地实在紧张，地方可视自身情况适当降低绿地率。
	4.6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省内超大、特大城市在规划建设文化馆等大型文化设施时应考虑“平急两用”要求，在紧

	5　图书与展览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5.1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图书与展览设施指为公众提供书籍阅读、借阅、展览
	5.2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规划设置的要求。
	5.3　本条是对公共图书馆单项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5.4　本条是对综合博物馆单项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5.5　本条是对科技馆单项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5.6　本条是对美术馆单项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6　文化活动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6.1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文化活动设施指为公众提供文化体验、教育、娱乐和
	6.2　本条是对文化馆规划建设相关要求。
	6.3　本条是对青少年宫规划建设相关要求。
	6.4　本条是对乡镇综合文化站规划建设相关要求。
	6.5　本条是对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规划建设相关要求。


